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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3GS2023
12070003

    1.排洪南路111号旁边的

臭水沟，臭味难闻，还有人往
里面扔垃圾；2.方达物流公司

乱烧电线。

兰州市
城关区

大气

    接到转办举报件后，12月8日，经城关区水务局、城关区嘉峪关路街道办事处对排洪南路111号周边进行排查，投

诉人反映的排洪南路111号为方达家属院，方达家属院南侧及西侧为轨道交通停车场,北侧为排洪南路马路,东侧为居民

楼，附近未发现臭水沟。扩大排查范围西侧至珠子巷、东至排洪南路101号，核实距投诉人反映1公里处老狼沟洪道内
有零星垃圾，一污水井有少量污水溢出。

    1.关于“排洪南路111号旁边的臭水沟，臭味难闻，还有人往里面扔垃圾”问题，经城关区水务局、城关区嘉峪关

路街道办事处核实，老狼沟洪道内有少量污水溢出的污水井为市政排水井，污水外溢系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实施

兰州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项目时，损坏市政污水收集管网所致，兰州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自2019年6月开工至今未完工。
城关区嘉峪关路街道办事处在2023年10月份开展河洪道日常巡查时已发现该污水井污水外溢问题，对此，城关区嘉峪

关路街道办事处、城关区水务局、城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分别于2023年10月27日、11月27日、11月28日向兰州市

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致函，督促其解决老狼沟洪道内污水井污水外溢问题，并清理周边垃圾。同时，城关区水务局多次

到施工现场、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本部要求其保持洪道整洁、畅通，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承诺完工后恢复原
状。

    2.关于“方达物流公司乱烧电线”问题，经城关区嘉峪关路街道办事处核实，为方达物流公司值班人员焚烧个人

生活垃圾。

属实

    1.解决老狼沟

洪道内污水井污水

外溢问题，同时恢

复洪道原状。
    2.杜绝出现乱

扔乱倒、焚烧垃圾

等问题，确保洪道

整洁畅通。

    接到此次举报件后，12月8日，城关区嘉峪关路街

道办事处对老狼沟洪道内垃圾进行了彻底清理，针对污

水井污水外溢问题再次向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致
函，督促其解决问题。

    城关区嘉峪关路街道办事处已现场对方达物流公司

值班相关负责人及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要求方达

物流公司对燃烧垃圾现场进行了彻底清理。方达物流公
司承诺将对本部工作人员再做要求，保证今后不再出现

此类问题。

未办结 无

2
D3GS2023

12070017

    大同镇保家湾村的砂厂
（无法提供名称）在村边沙沟

和山体挖砂，沙沟两边全是农

田，并在农田挖砂，破坏农田

。

兰州市  

永登县
生态

    1.关于群众举报“在山体挖砂”问题。经现场查看，矿区内采砂痕迹为陈旧痕迹。同时，永登县自然资源局委托

甘肃远案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对永登钰鑫商贸有限公司马拉车沙沟建筑用砂矿采矿权现状进行地形测绘。根据测绘结

果，该矿2022年10月9日至2023年12月8日期间，在采矿权范围内未开采，现场检查发现加工区存在砂石堆料。
    2.关于群众举报“在村边沙沟挖砂”问题。近年来，永登县水务局多次组织联合执法行动，持续整治河湖清四乱

行动，有力打击了河洪道乱占、乱采等行为，有效打击了偷采砂石行为，经永登县水务局到永登县大同镇保家湾村马

拉车砂沟现场核查，近期未发现沙沟内有采砂现象，未影响河道正常排洪泄洪情况。

    3.关于“沙沟两边全是农田，并在农田挖砂，破坏农田”问题。经比对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库数据，沙沟两
边地块类型为旱地，面积约170亩，永登县农业农村局现场核查，该处旱地不具备耕作条件，也未发现在农田挖砂及破

坏农田现象。

属实

    严 防 非 法 开

采，努力取得群众

的认可和满意。

    接到群众举报件后，永登县政府第一时间安排永登

县自然资源局、永登县农业农村局、永登县水务局、永
登县大同镇政府就该举报问题进行了初步研判，并成立

联合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核实。

    下一步将建立全覆盖巡查、常态化监管机制，切实

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管，确保全县良好的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秩序。

已办结 无

3
D3GS2023

12070021

    九合镇中心村6社的土地
被租赁给九合镇九合村一社的

甘肃国通烟花爆竹批发有限公

司，该公司又租赁给了沙场，

沙场将土地进行挖沙和售卖。
沙场没有名称，已持续5年，

目前虽已停止挖沙，但仍有遗

留的沙坑和堆放的沙子，现要

求将土地恢复原貌。

兰州市

安宁区
生态

    1.经兰州市安宁区九合镇政府核查，土地租赁情况属实。2006年, 原皋兰县中心乡政府将原皋兰县中心乡中心村6

社的土地租给兰州飞天浏阳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双方签订土地租用合同，由兰州飞天浏阳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烟花生产线。兰州飞天浏阳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后将部分土地租给甘肃国通烟花爆竹批发有限公司，将部分土地入股甘

肃胜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合作经营。问题反映的砂场经营主体为甘肃胜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与甘肃国通烟花爆竹批

发有限公司不存在租赁关系。

    2.该问题反映的砂场即为甘肃胜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反映的问题中堆砂售卖问题属实，挖砂不属实。经核实，
该公司2020年取得《兰州市生态环境局皋兰分局关于甘肃胜鼎建筑用砂来料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从事

建筑用砂来料加工。反映问题中遗留的砂坑，经现场查看不存在，只有两座蓄水池，是该企业根据环保要求修建的循

环蓄水池。但该企业未办理用地手续。2021年8月，皋兰县自然资源局向该公司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了处罚。

因该企业履行行政处罚不到位，2023年10月，兰州市自然资源局安宁分局对该企业下发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目前，企业违法用地上的沙料加工设备及现场堆砂已进行了拆除清理。

属实

    对遗留的循环

蓄水池占地恢复原

貌；用地单位依法

依规完善开展生产
经营活动的各项手

续。

    接到该群众举报件后，我市对反映问题进行了全面

调查核实。目前，反映问题正在办理中。下一步，由兰

州市安宁区九合镇政府负责，督促甘肃胜鼎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对遗留的循环蓄水池占地恢复原貌，加强对租赁
土地的监管，督促用地单位依法依规完善开展生产经营

活动的各项手续。

未办结 无

4
D3GS2023

12070022

    举报人称疑似兰州市的垃

圾都运往九州的罗锅沟里面，

晚上路过九州天昱凤凰城的垃

圾车特别多，可能是没有密封
严导致味道特别大，影响周边

居民的正常生活，之前也有人

举报噪音扰民。

兰州市

城关区
大气

    市民反映的“疑似兰州市的垃圾都运往九州的罗锅沟里面，晚上路过九州天昱凤凰城的垃圾车特别多”，实际情

况为每日有520余台次垃圾收运车辆从主城各区运往位于罗锅沟里面的兰州市中铺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
理。安宁区、西固区、雁滩片区的垃圾收运车辆经北环路，途经天昱凤凰城往返于兰州市中铺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日均170余台，其中晚上8点至次日6点经过天昱凤凰城小区的车辆约为60余台。

    1.对密封不严影响居民正常生活问题的核查情况。2023年12月8日20点30分至23点30分，在天昱凤凰城周边对过往

的生活垃圾收运车辆进行检查，该时段的垃圾收运车辆主要为安宁区、西固区、雁滩片区的垃圾收运车辆，期间共检
查车辆23台，其中有2台车辆存在因密封胶条老化散发异味的问题。

    2.关于噪声扰民问题的核查情况。2023年12月8日15时，兰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赴天昱凤凰城小区对噪声

扰民问题情况进行调查核实。走访小区居民及周边商户，周边居民商户反映：白天车辆噪声不明显，但夜间存在噪声

扰民问题。经调查，该小区南侧毗邻兰州北环路，部分垃圾收运车辆夜间途径天昱凤凰城小区时，易引发噪声扰民问
题。

属实

    保证生活垃圾
密闭运输无异味散

发，在城区道路收

运生活垃圾时禁止

鸣笛、限速行驶，
降低生活垃圾收运

过程中产生的噪

声，防止噪声扰民

问题发生。

    1.对密封不严影响居民正常生活问题的核查情况。

现场督导车辆所属单位更换问题车辆，严禁密闭性不好

的车辆上路收运生活垃圾。
    2.关于噪声扰民问题的核查情况。兰州市城市管理

委员会已要求主城各区环卫部门和第三方生活垃圾收运

企业在城区道路收运生活垃圾时禁止鸣笛、限速行驶，

降低生活垃圾收运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同时，要求各区
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和九州大道检查站加强日常检查力

度，对不落实禁止鸣笛、限速行驶要求的车辆进行纠治

和处罚。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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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3GS2023

12070026

    1、某某每天在巷子里排

放卫生间、洗碗、洗衣的生活

污水、污染环境；2、某某不
配合装下水管道，导致举报人

家装不了下水管道，污水没地

方排，现也将污水倒在马路上

。

兰州市  

皋兰县
水

    关于“1.某某每天在巷子里排放卫生间、洗碗、洗衣的生活污水、污染环境”的问题。经核查，被举报人居住地

点为皋兰县什川镇长坡村，该住户巷道内有生活污水倾倒痕迹，通过询问，生活污水确为两家倾倒所致。
    关于“2.某某不配合装下水管道，导致举报人家装不了下水管道，污水没地方排，现也将污水倒在马路上。”的

问题。经核查，举报人与被举报人因有邻里纠纷，在2021年什川镇污水管网改造中，被举报人不同意污水管道通过自

家门前公共区域，导致举报人家中的污水管道无法接入污水管网。

属实

    一是生活污水

乱倒现象得到杜
绝；

    二是使举报人

家中的污水管道与

主管道接通。

    一是加强监督管理。核查人员对双方倾倒污水行为

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被举报人今后不得将生活污水倾

倒在巷道内。要求举报人现采取桶提的方式将污水倒入
污水管道，严禁再次将污水随意倾倒至公共区域影响环

境卫生；

    二是积极协调将举报人家中的污水管道与主管接

通，使生活污水得到合理排放，确保公共区域环境卫生
整洁。

未办结 无

6
D3GS2023
12070033

    窑街龙发生猪定点屠宰

场：1.每天晚上8点到12点期

间猪叫声过大噪声扰民，现还

在持续发生；2.期间产生的污
水，未经过净化直排到城市管

网内，导致下水管道内往上返

水的时候臭味扰民，举报人称

早上8点-9点期间臭味最严重
。

兰州市
红古区

噪声

    窑街龙发生猪定点屠宰场（以下简称“龙发生猪屠宰场”）位于兰州市红古区矿区街道四化路（距离最近的居民
小区直线距离861.4米），建有生猪标准化屠宰生产线1条，污水处理站1座，化验室、待宰车间、屠宰车间、急宰车间

及固废堆场、冷库、副产品加工车间等辅助设施，2023年1月1日至12月8日屠宰量3968040公斤（合46900头），其中12

月8日屠宰195头。

    （一）“每天晚上8点到12点期间猪叫声过大噪声扰民，现还在持续发生”问题，经核查属实。现场核查情况。12
月8日，兰州市红古区农业农村局现场对龙发生猪屠宰场进行核查，场区内能听到屠宰时的猪叫声。

    （二）“期间产生的污水，未经过净化”问题，经核查不属实。现场核查，龙发生猪屠宰场建有1座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施，处理工艺为“过滤+三级沉淀+气浮+A/O（厌氧/好氧）”。核查期间，独立电表和污水处理设施同步启停。现

场查阅企业《检验检测报告》（2023年11月1日），报告显示pH值为7.18、悬浮物为67mg/L、化学需氧量为154mg/L、
动植物油为11.9mg/L、氨氮为27.8mg/L，五项污染因子均符合《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畜类屠宰加工三

级标准限值。

    （三）“直排到城市管网内。”的问题，经核查属实。现场核查，龙发生猪屠宰场于2020年9月7日向兰州市红古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了《关于窑街龙发生猪定点屠宰场污水排入市政管网的申请》，并提供了《水质检测报告》
《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载明“废水排放方式为间接排放，排放去向为城市污水处理厂”。经窑街污水处理

厂现场核实后，于2020年11月3日同意龙发生猪屠宰场将污水预处理后并入城市管网。

    （四）“导致下水管道内往上返水的时候臭味扰民，举报人称早上8点-9点期间臭味最严重。”的问题，经核查不

属实。现场核查，2023年12月9日7点40分至9点20分，兰州市红古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龙发生猪屠宰场流经窑街污水
处理厂之间的1.729公里市政污水管网及31座污水检查井进行全线核查，未发现污水管堵塞和返臭现象。

属实

    一是兰州市红

古区农业农村局加
强屠宰行业监管；

    二是兰州市红

古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加强污水管网
和检查井排查；

    三是兰州市生

态环境局红古分局

督促窑街龙发生猪
定点屠宰场废水排

放依法开展自行检

测。

    1、走访调查。红古区矿区街道办事处随机对半径1公里范

围内居民进行走访调查，针对“每天晚上8点到12点是否能听

到该屠宰场的猪叫声”问题，现场发放《窑街龙发生猪定点屠
宰场环境影响调查问卷》24份，收回调查问卷24份。经统计，

22户居民每天晚上8点到12点听不到屠宰场猪叫声，2户居民

（是距离屠宰场约60米的2个寺庙）能听到屠宰场猪叫声。现

场检测：12月8日，兰州市生态环境局红古分局委托兰州金泰
检测检验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按照技术规范在场区周边布设4

个检测点位，在20时至24时分四个时段（19:30—19:50，

20:30—20:50，21:30—21:50，22:30—22:50）对厂界噪声进

行了检测。12月9日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4个点位厂界噪
声均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的厂界限值

。针对“每天早上8点到9点在家中或周边是否能闻到下水管道

返水臭味”问题，现场发放《窑街龙发生猪定点屠宰场环境影

响调查问卷》24份，收回调查问卷24份。经统计，22户居民每
天早上8点到12点闻不到下水道返水臭味，1户居民闻到下水道

返水臭味，1户不清楚或不知道。现场检测。12月9日，兰州市

生态环境局红古分局委托甘肃隆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按照技

术规范在场区周边布设4个检测点位，对厂界臭气浓度进行了
检测。《检测报告》显示臭气浓度小于10，符合《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 

    2、12月8日，兰州市生态环境局红古分局委托甘肃蓝美源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按照技术规范进行了废水检测。12月9日
《检测报告》显示pH8.1、悬浮物61mg/L、化学需氧量64mg/L

、动植物油0.54mg/L、氨氮15.4mg/L，五项污染因子均符合《

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中畜类屠宰加工三级标准限值

。 
    3、兰州市红古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求龙发生猪屠宰场

做好污水预处理工作，定期做好水质检测，确保排入城市管网

废水符合《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限值。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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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0041

    举报人称当时买房时就在

高速公路边上，物业承诺会安

装隔音墙，至今未安装，举报
人称G6高速路口车来车往，每

天噪音扰民。

兰州市  

皋兰县
噪声

    经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实，该信访投诉问题中“鼎达天润国际”实际名称为“鼎达天融国际小区”，该小
区南临G6京藏高速公路白兰段，西临皋兰收费站，实地测量该小区住宅楼距离G6京藏高速公路白兰段最近为30.5米，

最远34.3米。G6京藏高速公路白兰段2002年建成通车，鼎达天融国际小区项目一期工程（2#、4#、6#楼）于2014年10

月开工建设，2018年12月竣工备案并入住；（1#、3#、5#楼）于2018年3月开工建设，2020年8月竣工备案并入住。鼎

达天融国际小区建设项目由皋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由原兰州市环境保护局颁发《关于甘肃
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鼎达天润住宅小区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经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

实，手续合法齐全。环评批复中，第六项要求“六、项目运营期间，厂界噪声必须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中2级标准的要求。通过对小区周边及道路两旁种植较高大的树木，在近交通干线一侧门窗玻璃采用双层玻璃，来降

低四周交通噪声对小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经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现场查看，近交通干线一侧门窗玻璃采用双层玻璃，且住宅楼与高速公路间

种植大量树木。

    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现场入户4户居民，到居民家中听取开窗和关窗两种情况下的噪声大小。并向小

区广场内的20余名业主了解情况，业主表示离高速公路较近，夏季开窗户车辆声音较大，当时开发商口头承诺安装隔
音墙，并未做书面承诺。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就该事项向甘肃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了解情况，该公司称“关

于鼎达天润国际住宅小区安装隔音墙事宜，甘肃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销售期间未承诺由我公司安装高速公路隔

音墙”。经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调阅购房合同后，购房合同中并无相关事项约定。兰州市交通运输委员

会已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高速公路车辆通行噪声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不达标。

属实

    制定噪声污染

治理方案，保证噪

声检测结果达标，
最终解决噪声扰民

的问题。

    反映情况属实。收到投诉件后，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高度重视，11月29日，工作人员立即前往现场进行实地勘察。
一是入户走访，向业主了解具体情况；二是实地测量该小区住

宅楼距离高速公路的距离；三是查询和调阅了该项目环评批复

、“商品房买卖合同”等相关资料。

    兰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已
经出具：2023年11月29日：一层昼间噪音59.4dB(A)，夜间噪

音54.9 dB(A)；九层昼间噪音68.8dB(A)，夜间噪音68.5dB

(A)；十六层昼间噪音70.8dB(A)，夜间噪音64.9 dB(A)，2023

年11月30日：一层昼间噪音55.8dB(A)，夜间噪音57.0 dB
(A)；九层昼间噪音71.5dB(A)，夜间噪音69.7dB(A)；十六层

昼间噪音69.8dB(A)，夜间噪音67.4dB(A)。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声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噪声标准：昼间70 dB(A)、夜间

55 dB(A)，检测结果不达标。
    该问题还在办理过程中，下一步，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联合兰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皋兰县政府及鼎达天融国际小

区开发商正在研究制定噪声污染治理方案。待噪声污染治理方

案确定后，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沟通协调相关部门完成
整改。

未办结 无

8
D3GS2023

12070042

    西园街道康新药店对面的
主干道路边烧烤摊，每晚8点-

12点期间摆摊设点，导致油烟

扰民。

兰州市

七里河

区

大气

    工作人员于12月8日晚8时到达现场核查，群众反映的该药店位于七里河区上西园246号上嘉苑2号楼一楼商铺，名
为“康欣大药房”。此路段为上西园背街小巷，不在B133号路主干道上，现场发现在药店对面路边，有一辆电动三轮

车流动摊点售卖烤面筋，药店右侧巷道口有一处流动小手推车摊点售卖油炸烧烤，这2个流动摊点均使用钢瓶液化气为

燃料。由于烧烤摊贩在油炸各类蔬菜、肉食过程中产生油烟，而且没有配套的油烟收集设施，油烟无组织排放，存在

油烟扰民的现象。

属实

    加强对各类店外

经营等清理整治力
度，集中清理整治辖

区内设摊兜售物品、

店外经营、店外杂物

乱堆乱放、占用城市
道路、绿地等违规经

营现象的查处。提高

管理标准、强化治理

措施，采取错时管理
与日常巡查相结合，

定人定岗与机动巡查

相结合的方式，加强

对主次干道、党政机
关、商场医院、居民

小区、学校周边等重

点区域的管理力度，

加强巡查频次，依法
依规及时清理整治露

天烧烤。

    组织工作人员对举报情况进行现场核查：针对主干
道路边烧烤摊油烟扰民情况，开展联合整治。按照《兰

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七里河

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现场对2处流动摊点使用的液化

气钢瓶进行查扣，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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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0002

    什川古梨园内农户、农家

乐生活污水直排在梨园中、生
活垃圾堆积在梨园中，要求对

梨园内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统

一规范处置。

皋兰县 水

    1.关于“什川古梨园内农户生活污水直排在梨园中”的问题，皋兰县什川镇为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2019年以来

累计改造卫生厕所2058座，农户将产生的生活污水排入卫生厕所集中收集，统一由兰州三兴家源服务有限公司抽运后

资源化利用，已建立了抽运台账，不存在生活污水直排在梨园中的情况。
    2.关于“什川古梨园内农户生活垃圾堆积在梨园中”的问题，皋兰县什川镇严格落实“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

（处理）、县处理”的垃圾一体化收集处理机制，各村均配备一辆勾臂式垃圾车及1名清运员，划定垃圾清运范围，明

确清运时间，定时定点清运村内日常生活垃圾，做到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不落地收集清运。现场核实了10户农户，个

别农户家中有少量垃圾堆放，皋兰县什川镇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已要求农户对堆放的垃圾及时清理，不存在大量生活
垃圾在梨园中堆积情况。

    3.关于“什川古梨园内农家乐生活污水直排在梨园中”的问题，经核查，皋兰县什川镇农家乐共有68家，所有农

家乐均使用化粪池对产生的生活污水进行全收集，不存在将污水直排的情况，所有污水统一由兰州三兴家源服务有限

公司抽运后资源化利用，已建立了抽运台账。目前正常营业3家，现场核查时，未发现生活污水直排在梨园中的情况。
    4.关于“什川古梨园内农家乐生活垃圾堆积在梨园中”的问题，经现场核查，全镇农家乐共有68家，所有农家乐

均配备了垃圾箱，由农家乐自行清运至垃圾中转站处置。目前正常营业3家，现场检查时，有少量垃圾在垃圾箱内储

存，不存在堆积在梨园中的情况。皋兰县什川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已要求农家乐，对产生的生活垃圾及时清理清运。

    5.关于“要求对梨园内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统一规范处置。”的问题，皋兰县什川镇已建立生活污水、生活垃圾
统一规范处置机制，对农户和农家乐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进行统一拉运处置。

属实

    农户及农家乐
产生的生活污水和

生活垃圾得到规范

处置。

    接到该群众举报件后，针对发现的问题，作出如下

整改：

    一是加大宣传引导，提高农户和农家乐保护环境的
意识，切实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二是及时督促兰州三兴家源服务有限公司对农户和

农家乐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及时进行抽运和清理

。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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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0003

    1.加油站噪音特别大（尤

其夜间大车加油声音）；

    2.有汽油味和臭味，经常
有司机在加油站抽烟，存在安

全隐患。

永登县 噪声

    经核查，举报反映的加油站系永登县通远乡城西加油站，位于永登县通远镇牌楼村三元社。
    现场核查时该加油站进出口安装有限速标识，未设置禁止鸣笛警示标识。针对此问题联合调查组责令立即设置禁

止鸣笛警示标识，同时要求加油站工作人员及时观察车辆进出情况，要求加油车辆司机不要鸣笛，缓制动、慢起步。

12月9日12时，该加油站工作人员张贴了禁止鸣笛警示标识。

    调阅该加油站2023年7月14日大气排放污染物检测报告，显示油气回收系统密闭点位泄漏检测结果符合《加油站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加油站企业边界油气密度无组织排放密闭性检测结果符合《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要求。

    调阅近期视频监控，未发现有工作人员或司机在加油站内吸烟现象。

属实

    通过现场检查
和监测，认真核实

确实噪声是否扰

民，并对存在的安

全隐患进行排查整
治，合理解决群众

的诉求，并走访解

释，取得群众的认

可和满意。

    1.针对未设置禁止鸣笛警示标识。联合调查组责令立即设

置禁止鸣笛警示标识，同时要求加油站工作人员及时观察车辆

进出情况，劝导加油车辆司机不要鸣笛，慢制动、缓起步。12

月9日12时，该加油站工作人员张贴了禁止鸣笛警示标识。
    2.加油站废气、噪声排放及油品质量情况。12月8日，兰

州市生态环境局永登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就加油站厂界噪

声及非甲烷总烃进行了检测，永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甘肃

省质量检测院对油品质量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无组织废
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限值要求，0#柴油及92#

汽油均合格，不存在劣质油臭味扰民情况。

    3.12月9日通远镇政府工作人员将检测结果向周边群众进

行了解释说明。

已办结 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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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0006

    省建二公司家属院泰和家

园楼下开设2家餐饮店（兴客

隆餐馆、强哥的线过桥米线鸡
公煲），经营期间油烟、噪音

扰民，举报人要求取缔或改变

经营模式，彻底解决油烟、噪

音问题。

兰州市  
七里河

区

大气

    一是2家餐饮店均已办理《营业执照》，其中兴客隆餐馆已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强哥的线过桥米线鸡公煲已

办理《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

    二是2家餐饮店均已统一安装使用外置专用烟道并至楼顶。外置专用烟道无破损，无跑、冒、滴、漏现象发生；

    三是2家餐饮店均已安装使用油烟净化器，已建立油烟净化器维护清洗台账，并规范填写；
    四是查阅2023年12月3日兰州市生态环境局七里河区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2家餐饮店噪声进行检测的检测报

告，检测点位为泰和家园7号楼1单元2个点位，检测结果修正值均<60dB（A），依据《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检测结果达标。

    五是举报人于2021年7月就七里河区兴客隆餐馆油烟、噪声扰民一事向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
讼，2021年12月13日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属实

    做好群众解释
工作，取得群众理

解，得到群众认可

。

    接到该群众举报件后，我市对该反映问题进行了全

面调查核实，并作出如下处理：
    1.督促2家餐饮店定期检查、维护清洗油烟设备，

进一步减少油烟、异味及噪声。

    2.努力为周边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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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洼山生态园林公墓经营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将原兰

化芦草山林场动力厂林场护林站

（位于甘肃省兰州市黄河水源保

护区内）内40亩林地中数千颗树
木砍伐；公墓建设在兰州南绕城

高速公路隧道上面、距离黄河水

源保护区黄河边约700米、距离中

石油天然气西气东输过境地下输
气管道约200米，选址不符合相关

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
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也违反《甘肃省公墓管

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下列
区域内禁止建造公墓：（一）耕

地， 除 宜 林 地 以 外 的 土 地 ；

（二）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

保护区一千米以内；（三）水库
、湖泊、河流和水源保护区1500

米以内；（四）铁路、公路主干

线 两 侧 可 视 距 离 范 围 以 内 ；

（五）通讯光缆、天然气和输油
输水设施两侧800米内中。”中第

（一 ） 、 （ 三 ） 、 （ 四 ） 、

（五）项规定。

兰州市  

西固区
生态

                                                                                               

    1.公墓核查情况。西固区庙洼山公墓区位于西固区柳泉镇芦草山岸门村兰化林场27号，历史上即为墓地群。2015年8月，甘肃省

民政厅批复《甘肃省民政厅关于筹建西固区庙洼山生态园林公墓的批复》，同意对西固区庙洼山公墓区历史埋葬区进行提升改造，

并由兰州兴达林业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经营性管理。兰州庙洼山生态园林公墓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兰州兴达林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该公司于2015年12月成立，位于西固区柳泉镇芦草山岸门村兰化林场27号，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殡葬服务，石材切割

销售，花卉种植等。

    2.林地树木砍伐情况。经西固区林业和草原局核查，2015年11月兰州兴达林业有限公司向西固区林业和草原局提出了对原兰化

芦草山林场动力厂林场采伐病虫害枯死树木的申请。西固区林业和草原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的规
定，办理了兰州兴达林业有限公司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林木数量为300株，采伐面积0.1802公顷。采伐后兰州兴达林业有限公司对

原地块进行了更新造林，种植雪松30余株、侧柏5万余株。

    3.公墓周边情况。一是经西固区柳泉镇政府现场核查，涉及西固区庙洼山公墓区的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柳泉2号隧道，柳泉2号

隧道上方没有墓地。二是兰州市国土资源局西固分局比对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库，西固区庙洼山公墓区建设地块属于特殊用地（墓
地）《关于兰州兴达林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拟建公墓的用地审查意见》。三是经西固区柳泉镇政府工作人员沿线查看，西固区庙洼

山公墓区不在兰新铁路及西新公路两侧的可视范围内。

    4.水源地和天然气管道相关情况。一是经兰州市生态环境局西固分局现场核查，西固区庙洼山公墓区边界距离黄河沿岸891米，

在兰州市城市生活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不符合《甘肃省公墓管理暂行办法》“水库、湖泊、河流和水源保护区1500米以内”的
规定。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条“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

建设项目”的规定，西固区庙洼山公墓区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未设置排污口，不存在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西固区庙洼

山公墓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二是西固区庙洼山公墓区边界距中国石油涩宁兰一线天然气管道约300

米，不符合《甘肃省公墓管理暂行办法》“通讯光缆、天然气和输油输水设施两侧800米内”的规定。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三章第三十条“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地域范围内，禁止下列危害管道安全的行为：挖塘、修渠

、修晒场、修建水产养殖场、建温室、建家畜棚圈、建房以及修建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规定，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5米地域范围

内为禁止建设区域，西固区庙洼山公墓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规定。

    西固区庙洼山公墓区历史上即为墓地群，1978年开始实施改扩建，在《甘肃省公墓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之前已成为一定规模的
事实墓区。中国石油涩宁兰一线天然气管道于2001年在该墓区北侧300米左右处铺设。兰州市城市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由甘肃

省人民政府于2011年10月进行批复《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兰州市城区集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的批复》。中国石油涩宁兰一

线天然气管道建设和兰州市城市生活饮用水源地划定也在《甘肃省公墓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之前。

属实

    一是明确林长

责任区域，明确林
长、护林员的管护

责任，落实到具体

责任人。    

    二是做到定期
灌水，定期修剪管

护，严防林场树木

干旱枯死。

    由西固区政府对该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相关
督导单位进行现场督办，继续做好日常林木养护，加强

对芦草山林场自然死亡树木的补植补栽，及时更新造林

。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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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泓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位于榆中县西临山旅游大道

3.2公里处，北与兴隆小学一
墙之隔、南与峡口村兴隆小镇

居住区毗邻、西为兴隆山麓）

破坏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环境：占用自然保护区内
农林用地20亩建厂；违法建设

无任何防护措施的半开放式喷

漆烤漆车间和露天厕所，占地

2000余平方米；经营过程中噪
音污染严重，挥发性有机物直

排，生产废水、生活污水通过

明渠直排至马路，影响兴隆小

学学生及峡口村居民身体健
康；马路对面为榆中县兴隆自

来水厂，担心污水排放会对居

民饮水造成影响。

榆中县 生态

    1.甘肃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将榆中泓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四至范围坐标与甘肃兴隆山自然保护区范

围进行位置对比核实，榆中泓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位置不在甘肃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不存在占用林地的
情况。

    2.榆中泓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全场占地面积约4800㎡，喷漆烤漆车间位于厂区西北角，占地约28㎡,为全密闭式喷

漆房，配备VOCs处理设施一套，废气经收集处理后由排放口排放，不存在“半开放式”情况；该公司建有6.75m³（长

1.5m*宽1.5m*高3m）水泥浇筑防渗化粪池，外加彩钢房厕所，非露天厕所。
    3.该汽修厂喷漆过程中正常运行环保设施，对喷漆房活性炭、过滤棉等耗材及运行情况建立了台账，该汽修厂营

业时间为8:00至18:00，其余时间不营业。2023年4月23日、9月25日汽修厂委托第三方资质单位对有组织废气非甲烷总

烃、苯、甲苯、二甲苯、颗粒物等委托第三方监测，2023年11月27日兰州市生态环境局榆中分局对噪声、无组织气体

、VOCs委托第三方资质单位现场监测，监测结果均达标。第一次信访举报后，为了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汽修厂在
学校、居民敏感点采取加高围挡措施，完成在原有墙体2.5米基础上，加彩钢夹芯铁质围挡至3.5米，建成了130米长的

围挡墙；该汽修厂喷漆房为负压全密闭式喷漆房，配备VOCs处理设施一套，废气经收集处理后由排放口排放，未发现

“经营过程中噪音污染严重，挥发性有机物直排”现象。

    4.该汽修厂为二类汽修单位，在日常车辆维修过程中无废水产生；经调查汽修厂日常上班员工9人，长期居住
2人，生活废水主要为洗手、洗脸用水，用于场地泼洒抑尘，厕所粪便由本地农户拉运还田，建有拉运台账，执法人员

沿修理厂四周检查，未发现污水排放口，雨水自流；2023年11月27日、12月4日榆中县政府安排执法人员对汽修厂周边

毗邻学校师生及群众两次走访，对整改措施满意率100%，并测量该汽修厂的喷漆烤漆车间及厕所距离学校操场约

50米，距离教学楼约100米，不存在生产废水、生活污水通过明渠直排至马路，影响兴隆小学学生及峡口村居民身体健
康情况。

    5.经“榆中县2022年0.8m正射影像”定位软件测算，榆中县兴隆自来水厂与榆中泓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厂界直线

距离约484米，具体位置为榆中泓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厂界东侧为省道S104，直线距离兴隆河294.4米，南坡湾村乡间

便道20米间隔，南坡湾蓄水库按照生活用水蓄水库设计，库容115（万/m³），水源及蓄水方式：引洮水，蓄水库外建
有雨排导流边沟、围网、堤坝，蓄水库水经管道输送净化后供县城日常使用，不存在污水排放对榆中县兴隆自来水厂

及居民饮水造成影响的问题。

属实

    一是尊重泓泰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搬迁意愿，于2024
年3月底前自行搬

离此地；

    二是由镇政府

、兰州市生态环境
局榆中分局督促在

自行搬离前拆除喷

漆房。

  实地核查汽修公司所处位置，运用软件测算汽修公司

与水厂距离，并检查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排污情况

。委托有资质单位监测，走访汽修厂周边群众25户，约

谈汽修公司负责人。

未办结 无


